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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9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2018—035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充分整合公司内部资

源，对公司房地产业务进行存量结构调整，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邯郸发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发兴”）10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人民币

13,798,004.88 元，首宏文创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宏文创”）

受让邯郸发兴 95%股权；申海燕受让邯郸发兴 5%股权。同时各方确认，首宏文创负

责清偿邯郸发兴应付债务合计 606,201,995.12 元，其中：邯郸发兴欠公司借款本息

合计 297,012,050.68 元、欠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息

309,189,944.44元。 

2.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一 

1.公司名称：首宏文创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4号 55号 1层 01号；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林鸿生；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市场调查；会议服务；酒店管理；企业策划；经济贸

易咨询；餐饮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文艺创作；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出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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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 

7.成立日期：2018年 8月 16 日； 

8.股东结构及控制情况：首金商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持有首宏文创商业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100%股权，实际控制人为林鸿生。 

9.首宏文创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首宏文创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8月 16日，暂未开展经

营业务。 

11.首宏文创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对方二 

1.姓名：申海燕 

2.住所：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开发区世纪大街 26号鑫域国际 

3.任职情况：自由职业 

4. 申海燕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5. 申海燕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住所：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东路 128号友谊时代广场 A座二十三层；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王同贵；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按资质证核准范围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 

7.成立日期：2012年 05月 28日； 

（二）股东结构及控制情况 

公司持有邯郸发兴 100%股权。 

（三）历史沿革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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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参与邯郸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竟牌议案》，与河北航空集团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参与邯郸市中华大街以西、人民路以南、土山街以东、朝阳路以

北邯出告字[2012]06 号地块的竞牌，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取得该地块 A 地块使

用权。为对该地块进行开发、建设，经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立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

元。经公司于 2012年 9月 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对邯郸发兴增资 8,0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 10,000万元，公司持有 100%股权。邯

郸发兴于 2013年 6月开工建设邯郸“友谊时代广场”项目，于 2015年 12月陆续竣

工。 

（四）主要经营活动和资产 

邯郸发兴的主要经营活动为：进行邯郸“友谊时代广场”项目的开发、建设与

销售。资产主要包括：企业开发的房地产、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 

（五）交易标的的审计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18]120346号），交易标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8月 31 日 2017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83,487,942.52 646,046,805.12 

负债总额 646,106,136.28 600,958,216.30 

净资产 37,381,806.24 45,088,588.82 

项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7,384,055.28 213,750,717.06 

利润总额 -7,184,747.91  41,450,603.49  

净利润 -7,706,782.58 35,038,081.98 

（六）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2018]第

068号）,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

出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

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68,348.79 万元，评估值 68,357.47 万元，评估增值 8.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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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率 0.01%。 

负债账面价值 64,610.61 万元，评估值 64,610.61 万元，评估增值 0.00 万元，

增值率 0.00%。 

净资产账面价值 3,738.18 万元，评估值 3,746.86 万元，评估增值 8.68 万元，

增值率 0.23%。 

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8年 8 月 31 日 

被评估单位：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流动资产 1 68,294.51  68,294.51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54.28  62.96  8.68  15.99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0.00  0.00  0.00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 4 0.00  0.00  0.00    

（三）长期应收款 5 0.00  0.00  0.00    

（四）长期投权投资 6 0.00  0.00  0.00  
 

（五）投资性房地产 7 0.00  0.00  0.00    

（六）固定资产 8 54.28  62.06  7.78  14.33 

（七）工程物资 9 0.00  0.00  0.00    

（八）在建工程 10 0.00  0.00  0.00    

（九）固定资产清理 11 0.00  0.00  0.00    

（十）无形资产合计 12 0.00  0.90  0.90    

（十一）开发支出 13 0.00  0.00  0.00    

（十二）商誉 14 0.00  0.00  0.00    

（十三）长期待摊费用 15 0.00  0.00  0.00    

（十四）递延所得税资产 16 0.00  0.00  0.00    

（十五）其他非流动资产 17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8 68,348.79  68,357.47  8.68  0.01 

流动负债 19 64,610.61  64,610.61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2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21 64,610.61  64,610.61  0.00  0.00 

file:///E:/业务/业务/审计/项目/项目/大华文件夹/审计/友谊文件夹/友谊宾馆及友谊商店文件夹-2017.10.12/子公司报表评估夹-2017.11.7/评估-友谊宾馆/资产评估明细表-友谊宾馆.xls%23RANGE!A1
file:///E:/业务/业务/审计/项目/项目/大华文件夹/审计/友谊文件夹/友谊宾馆及友谊商店文件夹-2017.10.12/子公司报表评估夹-2017.11.7/评估-友谊宾馆/资产评估明细表-友谊宾馆.xls%23固定资产汇总表!A1
file:///E:/业务/业务/审计/项目/项目/大华文件夹/审计/友谊文件夹/友谊宾馆及友谊商店文件夹-2017.10.12/子公司报表评估夹-2017.11.7/评估-友谊宾馆/资产评估明细表-友谊宾馆.xls%23'工程物资'!A1
file:///E:/业务/业务/审计/项目/项目/大华文件夹/审计/友谊文件夹/友谊宾馆及友谊商店文件夹-2017.10.12/子公司报表评估夹-2017.11.7/评估-友谊宾馆/资产评估明细表-友谊宾馆.xls%23'土建工程'!A1
file:///E:/业务/业务/审计/项目/项目/大华文件夹/审计/友谊文件夹/友谊宾馆及友谊商店文件夹-2017.10.12/子公司报表评估夹-2017.11.7/评估-友谊宾馆/资产评估明细表-友谊宾馆.xls%23'固定资产清理'!A1
file:///E:/业务/业务/审计/项目/项目/大华文件夹/审计/友谊文件夹/友谊宾馆及友谊商店文件夹-2017.10.12/子公司报表评估夹-2017.11.7/评估-友谊宾馆/资产评估明细表-友谊宾馆.xls%23'长期待摊费用'!A1
file:///E:/业务/业务/审计/项目/项目/大华文件夹/审计/友谊文件夹/友谊宾馆及友谊商店文件夹-2017.10.12/子公司报表评估夹-2017.11.7/评估-友谊宾馆/资产评估明细表-友谊宾馆.xls%23RANGE!A1
file:///E:/业务/业务/审计/项目/项目/大华文件夹/审计/友谊文件夹/友谊宾馆及友谊商店文件夹-2017.10.12/子公司报表评估夹-2017.11.7/评估-友谊宾馆/资产评估明细表-友谊宾馆.xls%23'长期待摊费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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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3,738.18  3,746.86  8.68  0.23  

（七）其他相关说明 

1.邯郸发兴抵质押情况： 

邯郸发兴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截止评估基准日，邯郸发兴不存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公司

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3.邯郸发兴尚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即应付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297,012,050.68 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上述款项由受让方首宏文创在

协议生效后六十日内偿还。 

4. 李燕芳（原 B-904业主）与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

纷一案，一审、二审公司败诉，且该案已执行完毕。由于法院判决未对贷款返还，《商

品房买卖合同》、抵押手续的解除给出明确解决办法，且双方协商未果。2018年 8月

底，公司再次接到李燕芳起诉的诉状及法院传票，要求退还光大银行贷款本息、担

保费及案件的其他全部费用。9 月此案已再次开庭，目前正在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邯郸发兴 95%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出让方）：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 首宏文创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担保方：首金商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标的股权的转让 

1.1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标的股权，且乙方同意依该

等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甲方同意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时，由乙方或者乙

方指定的全资子公司受让持有目标公司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逐步完成后，

乙方或者乙方指定的全资子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95%的股权。 

1.2甲方应促使目标公司准备向登记机关递交所有变更登记文件，同时甲方应按

本协议的约定准备向乙方移交目标公司的全部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印鉴、权证

资料、合同文件、资产及其他相关财物。同时甲方应负责促使目标公司准备并就标

的股权转让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更换新营业执照，乙方负责配合。 

2. 过渡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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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过渡期内甲方不得自行或促使目标公司： 

2.1减少注册资本或转让、质押目标公司股权，或者另行给目标公司设定或令其

承担任何性质的担保义务或者责任； 

2.2转让、出售、抵押、质押或通过其他方式处置目标公司的资产； 

2.3向任何第三方及所有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派发利润。 

3. 对价款 

3.1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

别出具的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结果均已知悉，审计

评估费用由甲方承担。以此为基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确认，乙方应向甲方支

付的对价款为人民币 619,310,000.00 元（大写：陆亿壹仟玖佰叁拾壹万元整）。其

中： 

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13,108,004.88 元（大写：壹仟叁佰壹拾万零捌仟零肆元

捌角捌分）；乙方清偿目标公司债务的专用款项为人民币 606,201,995.12 元（大写：

陆亿零陆佰贰拾万零壹仟玖佰玖拾伍元壹角贰分），包括：用于清理目标公司欠甲方

借款本息、欠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息。 

3.2除上述对价款之外，乙方不再为收购目标公司股权支付给甲方其他任何款项。 

4. 定金及对价款的支付、标的股权转让及债务的清理 

4.1 前期的交易流程及定金的支付 

4.1.1乙方完成尽职调查并确定收购目标公司股权后，甲方组织召开其公司的董

事会审议，甲方的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2 日内，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甲方在召开董

事会后 20日内，负责召开其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交易事项。 

本协议项下的定金为人民币 6,000万元（大写：陆仟万元整），在乙方向甲方支

付本协议项下的对价款时，其中的 5,000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整）作为定金的一

部分，另一部分为乙方已向甲方支付的尽调保证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大写：壹仟

万元整）。 

4.1.2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如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不受让标的股权或因乙方违

反本协议的约定导致甲方解除本协议的，乙方无权要求甲方返还定金；如本协议生

效后，甲方不向乙方转让标的股权或因甲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导致乙方解除本协议

的，甲方应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 

4.1.3如此次标的股权转让甲方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本协议自始不生效，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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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甲方应在其股东大会出具未通过此次标的股权转让决议当

日，向乙方无息退回已支付的定金。 

4.2 对价款的支付及股权的转让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对价款人民币

619,310,000.00 元（大写：陆亿壹仟玖佰叁拾壹万元整）（包含乙方已支付的定金）

至甲方开立的由乙方参与共管的银行账户中；目标公司的其他债务由乙方通过目标

公司承接并向目标公司支付，用于目标公司清偿债务。 

5.税费 

就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交易及乙方向甲方所付之款项，除各方特别约定外，各方

应分别缴纳中国法律所规定的其各自应当缴纳的税费。 

6.目标公司的人员安置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目标公司现有的劳动合同用工和劳务合同用工由目标公

司继续留用。 

7.各方的承诺与说明 

7.1 甲方保证其出让目标公司股权的行为，已全面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相关监管要求。 

7.2 甲方保证其持有的标的股权为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并且保证标的股权的

转让不存在法律障碍，甲方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办理标的股权变更事宜。 

7.3 甲方保证所转让之目标公司股权未设定任何担保物权或就其向任何方做出

设定担保物权的承诺。 

7.4 甲方保证目标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诉讼纠纷等，按双方约定已向乙方陈

述并已列明。 

7.5 甲方向乙方移交的任何文件、资料、账簿等书面材料均应保证为原件或正

本，没有原件的必须与原件或正本文件保持一致性。 

7.6 甲方保证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之前目标公司的所有财务状况，已向乙方全

面公开，没有隐瞒目标公司的任何相关情况。 

7.7 甲方保证已依法向有关部门缴纳税款和支付有关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土地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没有缴纳或者没有支付的已经按照双方约定

向乙方列明。 

7.8 各方确认，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目标公司欠甲方及武信投资控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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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利息及甲方为维持目标公司正常基本运营支付的款项外，

本协议生效日之前目标公司发生的债务及本协议已列明的目标公司所发生的损益、

债权债务由目标公司及乙方享有、承担与清理；各方确认，本协议生效日之后目标

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不包括目标公司欠甲方及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

司的借款利息）由目标公司及乙方享有与承担。 

7.9 双方确认，在本协议生效前，除本条约定之外的目标公司的或有债务由甲

方承担。 

7.10 担保方承诺并保证，对本协议项下乙方的所有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无限连

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乙方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起的两年。同时，担保方承诺，

签署、履行本协议及保证责任，已经其内部及外部相应主管机关的审批通过，同意

其履行保证责任，具备相应的保证行为能力，连带保证关系合法有效。 

8.协议生效 

本协议在双方盖章后成立，在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生效。 

 

（二）邯郸发兴 5%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出让方）：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 申海燕 

1.股权转让款 

1.1 甲方将所持有目标公司 5％股权转让给乙方，标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690,000.00 元（大写：陆拾玖万元整）。 

1.2 附属于标的股权的权利与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1.3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 60日后的 3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前述全部

股权转让款，甲方承诺在收到前述款项后 3 日内，配合乙方办理完成标的股权转让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 承诺和保证 

甲方保证本合同第一条转让给乙方的股权为甲方合法拥有，甲方拥有完全、有

效的处分权。 

3.协议生效 

本协议由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后成立，在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生效。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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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涉及人员安置事项，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

定，邯郸发兴现有的劳动合同员工和劳务合同用工由邯郸发兴继续留用。本次交易

不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本次转让邯郸发兴 100%股权，是基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调整的需要，

着重发展轻资产，推动“产业+金融”的业务发展步伐。公司当前在建在售楼盘主要

是商业地产，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与经营计划，房地产业作为公司战略转型的支撑性

产业之一，将按照“在中心城市的中心区域，发展中小地块”的“三中”原则，专

注城市住宅地产开发，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在“三中”原则的基础上

寻求增量项目，重构组织架构，重塑管理能力。  

（二）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整合优化资源，有助于公司回笼资金，本次股权转让将

影响公司当期利润减少约 3,60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审计报告； 

5.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 月 29日 




